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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1/2021_2022__E7_AE_A1_E

7_90_86_E5_89_8D_E6_c25_21073.htm 在中国传统商业历史的

管理遗产中，最值得骄傲和推崇的可能要算“诚信为本”

了----几乎人人都说，中国传统商人/商业组织的成功，是来

自于恪守“诚信为本”的原则。 无论是有名的晋商/徽商/宁

波帮等商帮，还是传统老字号全聚德/同仁堂/张小泉等商铺

，都异口同声的宣称：遵守“以义制利/诚信为本”商业原则

，是其辉煌商业成就独一无二的独门暗器，除此之外别无它

法。商业评论家们也加入到了鼓动中：财源滚滚的商业制胜

之道，是来源于“诚信”的竞争能力。即使是客户/消费者也

津津乐道的告诉我们：愿意购买或消费商业产品的理由，是

因为商家的“价格不二、童叟无欺”----这一切，使得我们不

得不相信：中国传统商人/商业组织的成功，来自于“诚信为

本”的商业理念/原则；而中国传统商人/商业组织的成功史

，就是一部“诚信”竞争史。 然而，我们被蒙蔽的好苦，因

为中国传统“诚信为本”的商业原则，与我们今天所说的“

遵守规则/公开公平”的市场信用原则，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

的两回事。事实上，中国传统“诚信”是一种人格信任/而非

制度信任，君臣恩义/父子孝义/朋友侠义，都大于社会的规

则/正义。“诚信”所遵循的是基于熟人之间的“私德”，而

非基于社会规则制度的“公德”，这是一种人格/亲情/熟人

之间“投桃报李、你来我往”的中国式的诚信，它不但不支

撑现代商业市场公平公开的信用规则，相反，备受赞赏的“

代君受过/替父隐恶/为友杀人”的传统诚信道义，体现在商



业竞争中，就成为了鼓励破坏市场公平公开信用规则的行为

。因此，真实的中国传统商业竞争史，并不是一部“诚信竞

争史”，而是一部“权谋竞争史”。 被深度误解的“诚信为

本”商业古训 当百年西方管理已经使用计划/战略/效率等词

语，描述企业的方向与竞争能力时，百年中国传统商人/商业

组织却一直坚信并宣称：只要遵循“诚信为本”的原则，利

润就会滚滚而来！ 虽然中国传统商人一直高声宣称必须“诚

信为本”，但要想搞懂它的确切含义，却并不容易，因为“

诚信为本”仅仅是一个概念模糊不清的口号。一般来说，对

于它的解释，是来自传统商人两条铁打的生意规矩，一个是

诚信，一个是不欺，显然，这是以同样的模糊性来解释模糊

性；而另一些解释，譬如诚信就是“言必信、行必果”、“

人无信不立，事无信不成”，则更是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词语

。这也再次体现了中国传统逻辑思维能力的弱化，一些概念

常常处在“只可意会、不可言传”的境界中，需要个人慢慢

的感悟。 “诚信为本”概念本身内涵与外延的模糊性，使得

我们只有通过解读具体的传统商业行为，才可能寻找到“诚

信为本”的真实含义。在中国传统的商帮“晋商”中，广泛

流传的一个“诚信故事”是：当年一位货主在晋商店铺中寄

存了一批货物，货主因种种原因而导致多年未取----按照现代

企业管理法律合同条款而言，此事如果就此结束，即不存在

欺诈问题，也不存在诚信的问题----但是，显然晋商认为这是

“不诚信”的行为，它的做法是千方百计、历尽辛苦的寻找

到了这位货主的后代，直到若干年后，终于找到了这批货物

主人的儿子，并把这批货物亲手交给了他----直到这时，才是

中国传统商人所认为的“诚信”的实现/完成。 我们终于从中



国传统商人的诚信故事中，发现了“诚信为本”的真相----即

中国传统商业的“诚信为本”原则，并非是遵循纯粹意义上

的商业契约原则，而是遵守人际关系交往中的社会道德原则

；更准确的说，中国传统商人所恪守的“诚信为本”，并非

是描述商人与客户之间的法律“契约关系”，而是上升到了

一种人与人之间的“感情关系”。显然，对于中国传统商人/

商帮来说，仅仅遵守市场交易商业原则的底线，并非是他们

眼里的“诚信”，只有而且必须超越这个商业底线，进入到

道德原则领域来衡量诚信，才算是中国传统商人眼里“诚信

为本”的本意。 在人类社会的各种交往活动中，存在着“人

格信任”和“制度信任”两种基本的信任方式，一般来说，

在交易性的商业交际活动领域中，所遵循的是契约/合同/规

则等“制度信任”原则；而在非交易性的人际交往活动领域

中，譬如家庭关系/邻里关系/朋友关系等等，则是遵循人品/

道德/情感等“人格信任”原则。虽然“人格信任”和“制度

信任”，在现实生活中常常相互交织在一起，但是二者之间

却不能早不同领域随意性的取代或替换；在商业交易领域，

如果以朋友义气取代制度规则，就可能引发商业纠纷的恶果

，而在人际关系的非交易领域，如果父子兄弟间以契约合同

维系义务关系，同样是可笑的做法。 借用梁启超先生“公德

”与“私德”的区分法，中国传统商业所恪守的“诚信为本

”原则，所遵循的是人格信任的“私德”、而并非社会秩序

的“公德”。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文明下的乡土社会，

每个人几乎都是熟人，都有程度不同的私人关系，因此，“

熟人网络”关系成为了事实上的传统商业圈；在这样的“熟

人商业圈”里，情感投入/信守道义/和气生财，成为了最重



要的商业原则。虽然中国传统的“人格信任”，看起来是那

么的温暖、感人、充满人情味，但却混淆了一个重大的/基本

的商业原则，即商业活动的基础必须建立在遵守市场信用基

本原则上、而不是建立在私人感情的道德基础上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